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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开展2020年度 

市政府规范性文件后评估工作的通知 

 

市各有关部门： 

按照《市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做好市政府规范性文件后评

估工作的通知》（通政办发〔2015〕5号）要求，现将2020年度市

政府规范性文件后评估工作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后评估对象及后评估责任单位 

1.《南通市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办法》（通政规〔2013〕1

号），责任单位：市民政局。 

2.《南通市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办法》（通政规〔2015〕5号）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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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任单位：市医保局。 

3.《南通市市民卡管理办法》（通政规〔2016〕1号），责任

单位：市工信局。 

4.《市政府关于深入推进市区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实施

意见》（通政发〔2013〕51号），责任单位：市教育局。 

5.《市政府关于规范收取市区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土地租金

的通知》（通政发〔2014〕22号），责任单位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

局。 

6.《市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机制加强学校食品安全工作的意

见》（通政发〔2015〕49号），责任单位：市市场监管局。 

7.《关于贯彻落实〈军人随军家属就业安置办法〉的实施意

见》（通政发〔2015〕62号），责任单位：市退役军人事务局。 

8.《南通市安全生产“一票否决”实施办法》（通政办发

〔2013〕166号），责任单位：市应急管理局。 

9.《南通市价格监测预警管理实施办法》（通政办发〔2014〕

122号），责任单位：市发改委。 

10.《南通市市区科技型初创企业和创业团队创新创业创意

项目补助管理办法》（通政办发〔2015〕103号），责任单位：市

科技局。 

二、后评估工作要求 

各后评估责任单位要按照《市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做好市

政府规范性文件后评估工作的通知》（通政办发〔2015〕5号）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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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求开展后评估工作，后评估报告应当载明下列内容：后评估责

任单位、程序、方法等情况说明；文件预期的目标及实现程度、

合法性、合理性、可执行性、可操作性、立法技术性、实效性等

评价；目前存在的问题及解决方案；文件的处理意见和建议等。 

后评估实施机关可以根据需要，将市政府规范性文件后评估

的全部事项或者部分事项委托高等院校、科研机构、行业协会或

商会、社会中介机构等单位进行。 

各责任单位请于11月15日前将后评估报告（加盖单位公章）

报 送 至 市 司 法 局 备 案 审 查 处 并 将 电 子 版 本 发 送 至 邮 箱

149924264@qq.com。 

 

 

 

南通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

2020年10月10日 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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